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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回歸前的香港不是殖民地？
——一國兩制漫談（5）

九七前，英國視香港為殖民地，所謂 「海外
屬土」 不過是殖民地的另一種稱謂。但香港其實
不是殖民地，只是英國人在這裏實行了殖民統治
。區分這一點十分重要，有助於理解香港回歸祖
國的涵義，認清港英搞 「光榮撤退」 的用心，看

穿 「港獨」 主張的荒謬。
在英國殖民者眼中，香港島和九龍半島 「永久割讓」 ，

英國理所當然擁有主權。新界雖為租借，但租期長達99年，
以 「日不落帝國」 的淫威對付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歸還與否
毋須考慮。毫無疑問，當年的英國政府完全是以宗主國的身
份，按殖民地模式經營和管治香港的。

但這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清朝之後的中國政府均不承
認 「割讓」 香港的不平等條約，從未放棄對香港的領土主權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不久，
即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鄭重聲明： 「香港、澳門是
屬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
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
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
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 『殖民地』 範疇。」 同年11
月，聯合國大會以99票對5票，通過了將香港、澳門從殖民地
名單上刪除的決議。中國此舉是對歷史事實的確認，更是對
國家主權的堅定維護。

二戰後興起了一波殖民地獨立潮。一些殖民地在脫離宗
主國的同時，也改變了過往的國家關係，宣布獨立，成為新
的主權國家。但香港不同，香港的主權始終屬於中國，從未
假手於人，不存在爭取主權和民族獨立的問題。把香港從聯
合國殖民地名單中拿掉，杜絕了主權爭議，為香港回歸祖國
掃清了可能的障礙。所以，無論《中英聯合聲明》還是基本
法，寫的都不是 「收回主權」 ，而是「恢復行使主權」。基本
法序言和第1條開宗明義：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

英國是老牌帝國，每每在結束殖民統治前大搞所謂 「光
榮撤退」 ，製造族群對立，倉促開放選舉，導致社會動盪、
政府弱勢，這樣就可以繼續維持宗主國的影響力。港英政府
在回歸前的過渡期也使出這一伎倆，驟然加速選舉進程。彭
定康得意地宣稱香港正在經歷 「一個政治城市邁向民主的過
程」 ，一手毀掉了立法局直接過渡為特區立法會的 「直通車
」 。過往100多年不搞民主，現在忽然要 「還政於民」 ，令人
不禁要問，港英政府想要的，究竟是民主還是變相的殖民地
自決？

至於近年冒起的諸如 「香港城邦論」 「香港民族論」 等
「港獨」 思潮，以及對港英統治的 「戀殖情節」 ，於情不符
，於法無據，痴人說夢罷了。

註：原文刊於《中國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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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鑽《基本法》的空子？

政府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
金，金額高達1375億元，包括保
就業、支援首輪基金未受惠行業
、減費等，其中保就業計劃更達
到800億元。政府抗疫紓困力度之

大、範圍之廣、支援之準、針對性之強，都是
史無前例，不但反映疫情對於香港經濟已造成
的嚴重傷害，而且說明特區政府在紓困上急市
民所急。

民之所欲 「泛民」之所惡

當前經濟形勢十萬火急，不少企業都是在
艱難渡日，在嚴控關口的政策下，內地以至外
國旅客基本已絕跡香港，市民因疫情關係也減
少外出消費，整個消費市道一池死水，再加上
「黑暴」 死心不息，仍然沒有停過到處破壞搞

事，令經濟更加雪上加霜，企業隨時出現骨牌
式結業潮，香港經濟即將陷入嚴重衰退。這次
政府的千億元大救市，不單為全港企業雪中送
炭，通過薪金津貼方式保住打工仔飯碗，而且
針對不同行業都有針對性援助，就算是在雞蛋
裏挑骨頭，恐怕都難以否定政府的紓困措施，
「泛民」 亦只能上綱上線的指有關措施偏幫功
能組別，原來直接資助所有僱員的薪金就是偏
幫， 「泛民」 的邏輯永遠令人摸不着頭腦。

當然，一直以來民之所欲，卻是 「泛民」
所惡。政府大手紓困，救企業保就業，本來應
該支持，但對 「泛民」 來說，政府紓困有力，
措施得民心，卻令他們難以再靠反政府得分、
面對千億紓困即將交到立法會審議， 「泛民」
正面對兩難。如果不反對，政府以及提出相關
建議的建制派將可得分，而救市措施得力，政

府民望上升， 「泛民」 將失去了搞局空間；但
如果反對，將有關撥款拉倒拉死，市民企業難
以獲得救命錢，必定將全腔怨氣都發泄到 「
泛民」 身上，隨時在9月立法會選舉中付出
代價。支持或反對，對 「泛民」 來說都是兩
難。

當中，公民黨和民主黨這兩個 「泛民」 大
黨更是難選。經過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兩黨眼
見激進票源奇貨可居，紛紛走上極端激進路線
，與暴徒稱兄道弟，與 「黑暴」 齊上齊落。為
了討好暴徒，早前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更向暴徒
立下 「投名狀」 ，表示只要 「泛民」 在立法會
議席過半： 「我們公民黨是願意，如特區政府
不處理 『五大訴求』 ，在未來日子，新一屆立
法會會否決每個法案、每個財政撥款。」 即是
楊岳橋領導下的公民黨將完全投向 「攬炒」 路
線，認同要否決政府所有的撥款和議案，而民
主黨林卓廷之流亦認同這條 「攬炒」 之路。

現在機會來了，不用等到9月立法會選舉
，不用等到議席過半， 「泛民」 其實現在已經
可以 「攬炒」 「焦土」 ，政府新一輪基金撥款
需要立法會審議和通過，楊岳橋既然要 「攬炒
」 現在就可以，問題是他敢不敢？

但說楊岳橋之流真的不敢，又不盡然，因
為早前立法會表決的2158億元臨時撥款議案
，同樣關係各項公營服務運作、公務員人工，
但一樣遭到 「泛民」 「拉布」 阻礙，如果不是
建制派在立法會上佔據多數，撥款隨時被無限
期拖延，在當前疫情侵襲之下後果將不堪設想
。事實說明，市民不要對 「泛民」 有任何期望
，他們已行上一條全面對抗的不歸路，臨時撥
款議案可以 「拉布」 阻礙，千億 「救命錢」 同
樣可以。

但這些撥款遲一日通過，企業和員工就遲
一日受惠，楊岳橋要爭取的是暴徒還是廣大市
民支持，就要看他如何處理撥款表決，這考驗
公民黨的智慧和理性，前提是如果他們還有的
話。

陳淑莊是最負面例子

其實，公民黨走上一條全面對抗路線，不
但在社會上引起非議，更引發黨內內鬥。就如
近日炒得沸沸揚揚的陳淑莊 「買醉」 事件。陳
淑莊雖然因為 「佔中」 官司不能再參選，而她
始終是公民黨核心，她雖不用選，但公民黨還
要，所以陳淑莊的問題必須解決。

據悉，事後公民黨召開了 「救急會議」 ，
會上有份出席酒吧歡聚的林瑞華，其助理余冠
威建議以公民黨名義召開記者會，楊岳橋、陳
淑莊、林瑞華一齊參加，對外解釋酒吧事件。
據說公民黨黨魁楊岳橋也表示同意，但陳淑莊
卻情緒激動的認為，她自己之前拋出的 「議員
特權論」 肯定會成為媒體攻擊的焦點，她覺得
楊岳橋和林瑞華是準備把她推出去 「孭鑊」 ，
而且林瑞華始終躲在背後讓她一個人承擔壓力
，所以已拒絕參加記者會，最終記者會未能召
開。由此可見在政治利益面前，公民黨內是如
何各懷鬼胎。

激進派一個特質就是見利而爭先，利盡而
交疏。據悉事後陳淑莊對楊岳橋很不滿，認為
對方沒有擔當，見死不救。但這本來就是激進
派的傳統。楊岳橋之流最終會否對千億紓困 「
攬炒」 ，最後還是看是否有利益可圖，至於港
人死活並非他所關心的。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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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觀塘區議員梁翊婷、洪駿軒月前印製
了一塊宣傳橫額，印上國家領導人的照片，在旁
加上一句 「只要全世界受感染，就不會有新增個
案」 的 「對白」 ，並將國旗的五星改為病毒，引
來了社會各界非議。及後，二人的橫額突然 「不

翼而飛」 ，食環署強調署方並沒移走橫額，洪駿軒則聲稱不
知 「兇手」 是誰，但卻表明未來未必會再懸掛同款的橫額。

這單辱華橫額 「不翼而飛」 事件，表面上是無頭公案，
但十分巧合的是，橫額失蹤之前，曾有網上專頁查詢法律意
見，指二人涉嫌觸犯多條法例。另一方面，根據反對派的慣
常做法，二人若然懷疑橫額遭到反對者損毀，通常都會大做
文章，並會立即掛上同款橫額。

由此可以推斷，橫額所謂 「不翼而飛」 ，其實是有人得
知，掛出該橫額有機會違反法例。首先，他們在橫額印上國
家領導人圖片，並自行創作 「對白」 的做法，已屬於永久形
式誹謗。

所謂永久形式誹謗，是指以書寫或其他永久性方式，發
布虛假及失實信息，從而致使對方的聲譽及社會地位受損。
我們亦有理由相信，梁翊婷及洪駿軒二人清楚知道，領導人
未曾說過橫額上所印製的 「對白」 。在此情況下，根據《誹
謗條例》第5條：任何人惡意發布他明知屬虛假的誹謗名譽的
永久形式誹謗，可處監禁2年以及被判繳付法院判處的罰款。

另一方面，根據《區議員及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成員操守
指引》（《指引》） 「一般準則」 第2項： 「區議員／委員會
成員不應在任何時間或在任何方面，做出任何危及或損害其
個人誠信、公正、客觀判斷力或履行職務的能力的事情」 。
梁翊婷及洪駿軒二人發布虛假的誹謗性信息，不但損害其個
人誠信，同時亦破壞區議會的形象，其做法明顯是違反《指
引》的規定。

除此之外，容許區議員在公眾地方內懸掛橫額的原意，
是讓對方發布符合當區居民利益的有用信息。可是，二人竟
在履行公職期間罔顧《指引》的規定，濫用區議員身份獲賦
予為公眾利益而可行使的權力，發布誹謗性信息，從而賺取
政治資本。此等所作所為，已是涉嫌觸犯普通法當中的公職
人員失當罪。

更重要的是，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第7條規定： 「任
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
辱國旗或國徽，即屬犯罪」 ，當中的 「玷污」 不一定是弄髒
的意思，形象及名聲也可以被 「玷污」 ，可見二人把橫額上
的國旗的五星改為病毒，已是涉嫌觸犯侮辱國旗罪，最高刑
罰是第5級罰款及監禁3年。

是故，有人擔心惹上官非，因而意圖毀滅證據，可能才
是橫額 「不翼而飛」 的真正原因。不過有人若是認為，撤了
橫額便毋須承擔法律責任，則是太過天真。需知道，二人懸
掛該橫額的消息已被傳媒廣泛報道，並且有圖為證。此外，
他們涉嫌觸犯的罪行，根本沒有追訴時效，即是有關當局只
要嚴正執法的話，二人自然法網難逃矣。 時事評論員

掛辱華橫額，須依法追究！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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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的反華勢力在美國右派政客領導和
煽動下，正全力誣衊中國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中所扮演的角色，鼓吹其他國家向中國提出無
理索償。

他們並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與道理，
而是強辭奪理，不停地製造謊言肆意攻擊，並
通過媒體報道欺騙本國及他國民眾，誘導輿論
。中國似乎是 「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 ，
不欲糾纏卻又擺脫不了。

尤有甚者，美國已有律師行事務所代表委
託人向聯邦法院提出集體訴訟，指控中國政府
引發新冠肺炎疫情，其他國家亦有可能仿效。
雖然其他國家的司法機構大多不會接受這種無
理訴訟，但美國從來都是訴訟國家，加上特朗
普政府內有多名極反華的鷹派官員，因此聯邦
法院受理案件，甚至判中國敗訴並非不可能之
事。只要看看孟晚舟在加拿大的遭遇，都可以
看到美國司法制度（及其背後的霸權主義），
是怎樣的蠻橫無理。

中國政府可怎樣應對呢？若美國法院裁定
中國敗訴，判處中國政府賠償，中國政府能尋

求上訴嗎？不能，因為中國一旦提出上訴，這
便變相是承認美國司法制度的長臂對中國政府
有管轄權，這是喪權辱國。如果中國政府無視
美國法院判決，法院或會充公中國政府在美資
產來作賠償。

由於賠償數額龐大，美國金融機構會否執
行法院判令處理中國政府在美的資產，乃至在
全球美元系統內的資產呢？這便不是司法的問
題，而是巨大的政治挑戰。美國金融機構的舉
措，必然要至少有美國政府的默許和支持，也
不惜有如挑起貿易戰般遏制中國。或許中國國
內有人會認為美國未必會採取這種不合法、理
、情的做法，但觀乎貿易戰的舉動，已顯露
特朗普政府的強盜本質，阻礙它的只是利害計
算。

中國要怎辦？抗議反對是沒用的，口舌之
爭改不了美國假借司法之名侵佔中國資產。對

付強盜不能盡說理，要同時有所行動，有所應
對。中國政府和民間有太多的資產在美國，結
果是肉在俎上，任人魚肉。中國政府最少要把
部分資產調離美國、調離美元系統。中國政府
要大步減持美國國債和其他債券，也要把存美
的黃金運回國內。中國國企負責人和政府的財
經領導要避開美國，以免再有類似的孟晚舟那
樣的司法為名，實為政治綁架。

美國反華遏華並不會是一時一地的情況，
而會是中美競爭的長期鬥爭。一是中國政府不
能忽視輕視，要及早準備應對不同的情況；二
是中國要與美國有一定的脫鈎，減少參與美國
控制的全球化，如加強推動 「一帶一路」 倡議
，抗衡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危機之前，中國不
能不及早為謀，也不要害怕壯士斷臂。

最關鍵的是中國要有足夠的軍力和備裝。
至少要守衛國土，守衛第一島鏈防線，裝備南
沙西沙群島，並要阻止 「台獨」 分子分裂國土
的圖謀，必要時作出強力反擊。在國門以外，
中國也應呼應俄羅斯，合力牽制美國霸權。

香港珠海學院 「一帶一路」 研究所所長

美國荒唐索償只能強力反制

日前，為慶祝香港基本法頒
布30周年，香港和內地專家學
者在網上舉辦研討會。就是這樣
一個正常的學術交流活動，卻遭
到當年曾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

員之一的李柱銘的政治攻擊。按照他的說法
，如果有人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香
港基本法的母法，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 「
一國兩制」 憲制基礎，那就得戴上 「無視歷
史、顛倒是非、鑽基本法空子」 的大帽子。

李某人攻擊他人的理由，無非是大多數
法律專家學者的觀點與他的政治主張相左。
近日李某在某報公開撰文稱， 「特區就是只
行基本法不行憲法」 。理由主要有兩條：一
是 「沒有《聯合聲明》就沒有香港特區」 ，
當年英國就 「根本未必會同時交出香港、九
龍」 ；二是李某稱自己當年曾經提出，香港
實行 「一國兩制」 ，需要滿足 「必須實行 『
全面普選』 」 、 「中央不得干預除國防、外
交外的特區任何事務」 兩個必要條件。

稍微懂點香港回歸歷史的人都會發現，
李某立論的兩點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先說 「
沒有《聯合聲明》就沒有香港特區」 。作為
當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之一，李某不會
不記得當年中英談判期間英國人想 「以主權
換治權」 的故事，也不會不記得《聯合聲明
》簽署前，英國首相跟鄧小平討價還價時從
人民大會堂台階上摔下來的囧態。鄧公的話
言猶在耳： 「主權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現在時機已經成熟，應該明確肯定：1997
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
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 。從
這一點看，香港回歸祖國不以英國人的意志
為轉移， 「一國兩制」 方針由中國領導人提
出，香港特區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而設立，不是《聯合聲明》的結果。就連李
某自己也無法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憲法第三十一條才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創設的法理依據。 「沒有
《聯合聲明》就沒有香港特區」 的說法，純
粹是李某人罔顧歷史的無稽之談。

妄圖歪曲基本法推動「港獨」

再來看李某所臆想的香港實行 「一國兩
制」 的 「兩個必要條件」 。李某聲稱： 「後
來制訂的基本法條文，委實也體現出」 他的
觀點。照錄李某文中原話： 「基本法包括在
第45條及68條，作出普選特首及立法會的承
諾，在回歸十年後，便可落實 『雙普選』 ；
第22條，限制中央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事務
……」 。事實果真如此嗎？所幸隨着人類科
技和文明進步，現代印刷術已十分發達，人
們得以有機會見到白紙黑字記載下來的基本
法原文。天下人都可以到基本法及其三個附
件中去查一查，裏面到底有沒有 「在回歸十
年後便可落實 『雙普選』 」 的承諾，有沒有
「限制中央各部門干預香港事務」 的表述。

事實上，據基本法第45條及附件一， 「行政
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
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 ；據基本法
第68條及附件二，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
則而規定」 。 「在回歸十年後，便可落實 『
雙普選』 」 ，只不過是李某個人對基本法有
關條文的憑空臆想。而據基本法第22條 「中
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
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
行管理的事務」 ，這裏強調的是 「特區自行
管理的事務」 。特別行政區屬於中央管理的
事務呢？中央當然得管。事實上，按照基本
法規定，中央除國防、外交，對特區還擁有
對行政長官的實質任命權、基本法解釋權、
特區法律備案權等一系列憲制權力。據基本
法第22條，得不出李某 「中央各部門不得干
預香港特區這事務」 的結論。

顯而易見，李某關於 「沒有《聯合聲明》
就沒有香港特區」 「一國兩制」有 「兩個必要
條件」 的說法，是對香港回歸歷史和基本法
條文的刻意曲解。 「無視歷史、顛倒是非、
鑽基本法空子」 的帽子應該還給李柱銘。

在香港各界紀念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
，李某急不可耐地攻擊兩地專家學者關於基
本法的正當學術交流活動，罔顧事實兜售 「
特區就是只行基本法不行憲法」 的謬論，其
追求香港完全自治，進而推動 「港獨」 的險
惡用心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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